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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谋虚伪表示作为意思表示重要的制度之一，其究竟产生何种效力一直饱受分歧。这不仅源于需要对表

意人和相对人的真意进行保护而彰显私法自治，同时，又需要对信赖表示行为的善意第三人的合理信赖

加以保障从而维护信赖法理，二者的交锋与对峙产生了虚伪表示不得对抗第三人一般化与特别化的保护

规则。《民法典》承继过去《民法总则》(已废止)的规定，于其第146条采纳通谋虚伪表示的绝对无效，

形成了不设立一般化规则，由分编特别化的虚伪表示对抗规则来保护善意第三人信赖的模式。一国的立

法适应其本国的法律体系，本文在比较法的视野下探寻各国对虚伪表示对抗规则的模式选择与其体系适

配性，同时反思我国当前的模式选择，即我国分编的特别化规则是否能够满足实践不同案型下对善意第

三人的保护，以及在假象我国增设一般化规则的情况下是否能同分编的规则相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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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one of the important systems for expressing intentions, the effectiveness of collusion and 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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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resentation has always been controversial. This is not only due to the need to protect the true 
intentions of the expressing party and the counterpart, demonstrating private law autonomy, but 
also to safeguard the reasonable trust of the third party in good faith in the act of expressing trust, 
in order to maintain the legal principles of trust. The confrontation and confrontation between the 
two have resulted in a hypocritical expression that cannot be generalized or specialized in pro-
tecting against third parties. The Civil Code inherits the provisions of the General Principles of the 
Civil Code (which has been abolished) and adopts the absolute invalidity of collusion and hypocri-
sy in Article 146, forming a model of not establishing general rules and using specialized hypocri-
sy and confrontation rules to protect the trust of third parties in good faith. The legislation of a 
country is adapted to its own legal system.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mode selection and system 
adaptability of the adversarial rule of false representation in various countries from the perspec-
tive of comparative law. At the same time, it reflects on the current mode selection in China, that is, 
whether the specialized rules of China’s division can meet the protection of third parties in good 
faith under different types of cases in practice, and whether it can match the rules of the division 
under the illusion of adding general rule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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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作为意思表示瑕疵重要类型之一的通谋虚伪表示，已为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民法所规定和认可，并

且通谋虚伪表示在大多数国家都呈现出较为接近的法律效果即无效(包括相对无效和绝对无效)。我国民法

典的编纂遵循“分步走”的战略，在 2017 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以下简称《民法总则)
第 146 条第 1 款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随后出台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第 146 条第 1 款承继总则相同的表述和制度内容。 
值得我们思考的是，《民法典》第 146 条对于通谋虚伪表示效力的表示仅为绝对无效，但是该无效

是否有对抗善意第三人的效力(以下(以下简称“虚伪表示的对抗规则”)立法尚未表明。目光回归到条文

最原先制定的时候，《民法总则》(已废止)同其出台前的草案相比，删除了“但是双方均不得以此对抗善

意第三人”的表述 1。对该法律效果，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都有重大的分歧。立法者对这“意味深长

的沉默”[1]则解释为“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对第三人产生的法律后果，情况比较复杂，不宜

一概规定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宜区分情形由民法典的物权编、合同编等分编作具体规定 2”。可见，立

法者否认了在总则编规定一般化的对抗规则，而是寄托于其它分编的特别化对抗规则。纵观我国《民法

典》中既有的规定，第 172 条有关表见代理规定、第 311 条有关善意取得的规定、第 546 条有关债权让

与通知对债务人的保护规则、第 763 条有关对虚构应收帐款保理人的保护规则(下文简称为虚构应收账款

保护规则)等。对于这些特别化的对抗规则是否能担任起我国《民法典》不设立一般化虚伪表示对抗规则

的“大梁”。本文将首先立足比较法的视野进行探讨和分析，一国和地区的制度适应该国和地区的整个

Open Access

 

 

1参见 2016 年 6 月 27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草案)》第 124 条第 1 款：

“行为人与相对人串通，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但是双方均不得以此对抗善意第三人。” 
2参见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2017 年 3 月 12 日第十二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主席团第二次会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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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体系，各国和地区对于虚伪表示效力的差异性的法律效果的规定应当置于该国体系下进行观察，回

答我国可否借鉴。再者，回归本国立法结合具体案情探讨特别规则是否可以囊括所有涉及对抗规则的案

型，即我国设立虚伪表示的一般对抗规则有无必要性。 

2. 虚伪表示对抗规则的样态 

法律行为的无效或是因为违反法的强制性规定亦或是违背了公序良俗，但是，通谋虚伪表示的无效

与法律行为因违法、悖俗无效是不同的，它并不包含制裁的内容[2]。通谋虚伪表示作为意思表示效力瑕

疵的障碍事由，应当由意思表示制度规则加以评价，表意人作出无拘束的意思并且为相对人知晓，双方

当事人事实上已经默认了意思表示的无拘束和不生法律效力，这事实上是基于私法自治原则经由意思表

示解释规则所得出的当然结论[3]。亦有学者认为“从意思表示解释的角度看，严格地说，通谋虚伪表示

不构成意思表示既然双方当事人都欠缺约束意思，而且对此相互都知道，则理应采用自然解释方法，依

真意确定表示意义，将双方表面上的表意行为解释为欠缺效果意义，不存在具备效果意义的表示，不符

合意思表示的客观要件由于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都不成立，所以法律行为也不成立，继而无从发生效

力[4]。” 
通谋虚伪表示的无效是私法自治的必然结果，而是否产生对抗规则是私法自治和第三人信赖保护博

弈的过程。若是仅有虚伪表示方和相对方参与的交易环节，虚伪表示作出的目的和动机存在多样性，但

是他们都并无受表面行为拘束的意图。而在第三人参与的交易环节中，第三人的信赖当事人作出的表示

行为而以此为基础而拟定或作出的进一步的交易安排使其参与到其它法律关系中，这样的信赖将会迫使

法律规则需要在表意当事人的真意和第三人的善意之间进行权衡和选择，即是否有必要设定一般或特别

规则使得在一定情况下虚伪的表示行为发生第三人所认为的那般效力。这样的对抗过程就产生了通谋虚

伪表示的绝对无效和相对无效两种不同的模式[5]。即绝对模式下并不设立一般化的对抗规则而是借由民

法典分编的其它特别规范予以规制；相对无效模式则是规定通谋虚伪无效的同时设立“不得对抗善意第

三人”的一般规则。 

2.1. 绝对无效模式 

《德国民法典》是采纳绝对无效模式的典型代表，该法典第 117 条明确了通谋虚伪表示不仅可由当

事人主张无效而且第三人亦能主张无效。通谋虚伪表示无效不仅与保护信赖利益的民法基本原理相悖离，

而且从经济意义上看，绝对无效是效力最低的选择[6]。在缺失一般化对抗规则的德国民法，第三人无法

通过主张虚伪表示的有效来保护自己的合理信赖，法典制度体系的完备和判例学说的不断发展在此彰显

出了极大的重要性。 
法典中的特别化对抗规则给予了第三人保护。《德国民法典》第 932 条及其以下的善意取得规定，

保护了在物权变动过程中的善意第三人，在虚伪的债权让与情况下，《德国民法典》第 409 条同样提供

保障，除此以外的第 170 条至第 172 条的表见代理规则等。同时，判例和学说的发展使得德国法上对善

意第三人的保护更加周全，德国实务界亦采取一定措施限制通谋虚伪表示的效力，例如引入信托理论。

德国法院在判决某一借款纠纷时，法院认为通谋作出法律行为，均足以产生与之对应的法律效果，此时

不再成立虚伪行为[7]。 

2.2. 相对无效模式 

采取相对无效模式的典型代表主要是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我国《民法总则(草案)》曾出现的“不得

对抗善意第三人”的规则主要是借鉴二者的有关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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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民法对于物权变动采纳意思主义和公示对抗主义，其不动产的登记并不像占有那般具有强大的

公示效力，因此有观点认为日本民法上的虚伪表示的对抗规则其实是对公示效力缺乏的补救[8]。《日本

民法典》第 94 条第 2 项规定了一般化的虚伪表示的对抗规则，同时，由于第 94 条本身适用的对象有限，

对于那些类似于通谋虚伪表示的案件并且法典缺少处理当事人和第三人的规则时，裁判则通过扩大第 94
条第 2 项的适用范围。 

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在继受德国法的规定了不动产登记的绝对公信效力(台湾地区“民法”第 87
条第 1 项)的同时亦如同日本法那般规定了虚伪表示不得对抗规则的一般条款(台湾地区“民法”第 759
条之一第 2 项)。对于二者的适用关系，有优先适用说[9]、择一行使说[10]，亦有学者对此予以强烈的批

评，认为如此规定只会导致法律体系的混乱且有叠床架屋之嫌。 

2.3. 两种模式的差异 

在比对采取绝对效力和相对效力的国家民法典的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将规范的设立置于固有的法

律体系中进行考察的重要性。德国民法不设立一般化的对抗规则究其本质是因为其法典以及判例学说足

以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合理信赖，而在日本这样采纳意思主义的国家中，仅依靠当事人的意思即可发生权

利变动，欠缺必要的公示手段，第三人在交易过程中难以通过一定的公示手段窥探到法律关系产生何种

变动，在这种模式下，第三人的利益相比采纳形式主义变动模式的德国处于更不稳定的状态，基于此设

立一般条款进行保护是十分有必要的。 

3. 我国对虚伪表示对抗规则的选择及其完善 

通过观察我国《民法典》中各编的有关规定可以总结出，我国似乎采纳如同《德国民法典》那般的

绝对无效规则，在总则编并未规定虚伪表示的一般化规则而是在各分编分散的出现特别化规则。有如前

文所述，这样的模式需要依托完善的法律体系并且为了应对实践中交织复杂的案型如何保护善意第三人

的信赖利益需要学说和判例不断加以补充和完善。对此，我国究竟有无必要设立虚伪表示对抗规则的一

般化条款，首先需要分析的是既有的法律条文是否适用或类推适用于实践可能发生的案型。 

3.1. 特别化虚伪表示对抗规范保护范围的不充分性 

由如前文所述的我国《民法典》分编的有关特别化的对抗归责，对于表见代理规则能否适用或类推

适用于诸多案情本文不做过多探讨，本文仅针对第 311 条善意取得制度以及第 763 条虚构应收账款对保

理人的保护规则。 
首先，针对我国善意取得制度的构成要件，至少包含：行为人对他人动产和不动产无权处分、相对

人的善意、支付合理价款以及完成相应公示这四个积极要件。在如下案型情况下，似乎存在适用善意取

得而无必要适用虚伪表示对抗规则的余地：案情一，A 为避税与 B 通谋虚伪表示以 500 万出售房屋，后

B 在房屋过户后以市场价格出售给了善意的 C，对该种案型，A 与 B 之间通谋虚伪的意思表示无效，B
出卖房屋的行为构成无权处分，已支付合理价款并完成公示手段的 C 可以善意取得该房屋。 

通谋虚伪表示广泛存在于双方合意的行为同样亦存在有相对人的单方法律行为中，应当明确的是，

善意取得构成要件的前提要以行为人无权处分为前提，但是并非任何涉及通谋虚伪表示下均存在无权处

分行为，在如下案型中，似乎不存在处分行为而仍需要对善意第三人的信赖合理保护：案情二。限制民

事行为能力人 A 与 B 签订的买卖合同效力待定，A 的法定代理人 C 虚假的通知 B 追认该买卖合同[11]。
或案情三，A 与 B 虚构债权出售给 C。在这两个案例过程中，无论是准用意思表示规则的追认通知还是

虚构的债权再次出让均不涉及无权处分的问题。案情三需要区别于债权善意取得的问题，例如，B 出售

https://doi.org/10.12677/ds.2024.103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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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 A 的债权给 C，在这里 B 无权处分的对象本身是存在的即 A 事实上的确存在债权，而 C 无法取得

所有权的关键在于，债权本身并没有公示手段，其无法有理由相信 B 处分的是自己的债权，C 无法满足

信赖公示而达成“善意”的条件，而在案例三中 C 信赖的则是 A 与 B 之间有效存在的债权，并且当事人

出售给自己。 
其次，针对分编新设立的保理合同下的虚构应收账款保护规则，《民法典》第 763 条规定：“应收

账款债权人与债务人虚构应收账款作为转让标的，与保理人订立保理合同的，应收账款债务人不得以应

收账款不存在为由对抗保理人，但是保理人明知虚构的除外。”从文义上和体系上看，该条置于保理合

同下，其适用对象仅针对保理人的保护问题，但实践中存在诸多虚构债权损害第三人利益的情形，如前

述案例三，在该类案型中，裁判者可考虑类推第 763 条的规定对一般情况下虚构债权债务关系损害善意

第三人信赖的情形予以保护。但是类推适用的情况下，对于本条“明知”是否仍然适用，以及本条调整

对象也是如何保理合同般的合意行为，而对于虚伪的单方法律行为究竟能否适用，仍然存在诸多疑问。 

3.2. 一般化与特别化虚伪表示对抗规则的非矛盾性 

实践中存在诸多复杂的案型无法借由我国《民法典》分则的特别化的对抗规则进行类推保护，规范

的不完善就意味着立法存在的漏洞，那么我国《民法典》是否需要一般化的虚伪表示对抗规则以及如果

存在该一般化规则是否会与现存的体系相矛盾？针对《民法典》第 117 条的表见代理情形，善意第三人

在面对无代理权的行为人而信赖其拥有代理权的外观时，法律为了保护第三人而使得该无权代理的情形

对第三人而言作成了有权代理的法律效果，这与虚伪表示对抗规则保护第三人的评价是相同的，值得探

讨的是虚伪表示一般化对抗规则的设立是否会和善意取得制度以及虚构应收账款保护规则相矛盾。 
有学者认为，善意取得制度对善意第三人的保护是弱于虚伪表示对抗规则，主要是因为善意取得制

度有更为严格的成立要件[12]。是否果真如此？例如案例四，A 与 B 通谋虚伪出卖房屋给 B 办理登记，B
又以市场价格出卖给 C 后完成登记。显然在本案中，A 与 B 之间虚伪的表示无效，B 属于无权处分房屋，

而善意的 C 在满足支付合理对价、公示的条件后已经符合善意取得的条件，通过分析可以得出，在适用

过程中先是依据《民法典》第 146 条第 1 款的规定否认虚伪表示的效力，其后再依据第 311 条的规定认

定是否符合善意取得。而在适用虚伪表示对抗规则下，善意第三人 C 可以主张 A 与 B 之间的虚伪表示是

有效的，接着由 B 通过有权处分的方式转让所有权给 C，这个过程看似比善意取得似乎“省事”了许多

以至于产生保护力度弱于善意取得的假象，事实上，如果在借用虚伪表示对抗规则的情形下，C 取得权

利满足的条件：首先，C 应当是善意的，这里善意的认定不仅是对 A 和 B 之间虚伪表示所形成的可归责

于二者的外观信赖，是否支付合理对价也应当被考虑其中，试想一个理想的第三人是否应当在交易标的

低于市场价格的时候拥有谨慎的思考？满足善意后，C 最终取得房屋的所有权仍然要符合公示的要件。

通过上述的对比和分析，善意取得制度和虚伪表示对抗规则其实并不存在要件上的差异而导致的谁弱谁

强的问题，实际上二者只是借助了不同的路径即 B 的有权处分还是无权处分来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

并且在物权行为的案例中，裁判者往往还需要借助否认虚伪表示的效力问题进而适用善意取得，所以二

者并不存在矛盾关系，在适用过程中二者为裁判提供了不同的路径，甚至虚伪表示是作为善意取得一个

适用前提。有学者提出，仅需要适用于采用意思主义模式领域继受虚伪表示的对抗规则，而在形式主义

领域并无太大必要，因此主张该观点的学者认为仅需要在民法典债编设置有关规定针对虚构债权、虚假

债权让与情形，准用于部分采用意思主义变动的物权、股权情形[13]。对此，本文认为，如果将虚伪表示

的对抗规则置于债编会大大缩小该规则的适用情形，而且对抗规则也并非当然涉及权利的转让问题，例

如前述案例中提及对于法定代理人虚假的追认通知的信赖、债务人对有关履行时间、履行地点、种类品

质等行为人之间约定的信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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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随其后我们需要辨清的是，虚伪表示一般化对抗规则是否会同《民法典》第 763 条的规则相互抵

触。已如前述，对于虚构应收账款保护规则我们可以试图类推的方式将其适用于实践中虚构债权的案型

中，但是第 763 条但书遗留下的“保理人明知”似乎与对抗规则中善意第三人的“知道或应当知道”[14]
相矛盾。为何对保理人的恶意作出不同的规定，主要是因为保证应收账款真实性是被保理人的义务，保

理人对此也应当进行严格的审查，但是，保理行业是一种商业的经营行为，无论是银行保理还是商业保

理，保理人很难做到对每一笔的保理业务涉及的应收账款的真实有效进行实质审查，保理人通常只能对

基础交易合同、各种往来凭证和相关单据进行形式意义的审查，并且基于此的信赖利益受法律保护[15]。
由此可见，对于该条中的特殊要求是基于保理行业的作为特殊的交易立法对此作出的特殊考量，这种特

别化的对抗规则并不会同一般化的对抗规则带来矛盾上评价。 
通过上述的分析，对于我国是否有必要设立虚伪表示不得对抗规则的一般化条款我们应当得出肯定

的结论，一般化的条款不仅有利于弥补现实中存在诸多需要保护善意第三人信赖利益的案型，而且在我

国《民法典》分编诸多分散的特别化规范无法有效的适用或类推适用于各类案型而导致裁判缺少依据的

情形。因此，我国《民法典》第 146 条需要还原当初草案中有关虚伪表示一般对抗规则。 

4. 虚伪表示一般对抗规则的理论构成 

在虚伪表示对抗规则中，对善意第三人的保护来源于对信赖保护的遵循。一方面，通谋虚伪表示为

表意人作出了绝对无效的表示，另一方面表示又创造出了一定的外观假象，当行为人以可归责的方式创

设权利外观时，制定法原则上就有必要就该行为作出与从事了真实的法律行为相同或相似的评价[16]。在

构建一般化对抗规则过程中，我们需要明晰的对象包括三点：何为善意、什么样的第三人值得保护、对

抗该如何理解。 

4.1. 第三人的范围 

信赖利益保护下的第三人当然不能无限制的延伸，本身对于善意第三人的保护和虚伪表示当事人的

真意就是信赖保护和私法自治的平衡问题。因此我们可以得出通谋虚伪表示中对抗规则的第三人是指，

当事人及其概括继承人以外，就行为标的在法律上发生新利害关系的主体[9]。但是，对于第三人范围的

边界争议由于现实生活的复杂而难以准确划清，借由对有关学说的梳理我们至少可以排出如下类型：行

为人或相对人的代理人[17]、第三人利益合同中受益人、行为人或相对人的债权人[18]。 

4.2. 善意的认定 

在信赖保护的一般法理上，尽管不同的可信赖事实背后所彰显的可信赖程度不同，但是这些不同的

可信赖事实大体上最终仍然导向“非为明知或因重大过失而不知”的抽象要求上[19]。其中主要针对重大

过失的判断存在一定的差异，通谋虚伪表示下产生的可归责于表意人和相对人的外观，第三人所信赖的

外观也会存在合理与否的问题，对于不同的通谋虚伪案型在裁判过程中认定是否基于重大过失需要慎重。

例如，前述所列举的案例四中涉及的房屋善意取得，虚伪的出卖合意虽然归于无效，第三人一方面信赖

的是法律行为的有效，即 B 经过 A 之手获得了所有权，其次，第三人信赖的是不动产登记下，B 已经登

记在册成为了所有权人，只有第三人是基于这双重信赖的结构我们才能认为第三人至少不存在重大过失

而认定为善意。同样，在案例三虚构债权让与的环节，C 所主张信赖的是 A 与 B 之间确实存在有效的债

权，但是，我们很难想象，当事人空无凭证去信赖作为无体财产权的债权，因此，当在个案中存在类似

的情形，第三人所主张自己购买的债权有效存在而未出示有关书面凭证的情况下，很难不认定第三人就

交易过程不存在重大过失，在《德国民法典》第 405 条：“债务人出具关于债务之文书者，如于文书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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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时而为债权让与，债务人不得对新债权人主张债之关系之成立或承认系出于虚伪，或与原债权人曾有

债权不得让与之约定。但新债权人于债权让与时明知或可得而知其情事者，不在此限[20]。可以看出，有

效的文书是第三人信赖的重要基础，这也是我国民事立法一直否认债权不能善意取得重要原因[21]。 

4.3. 不得对抗的内涵 

如何认定“不得对抗”学界存在不同的理解：第一种为“无效主张否认说”，当第三人认定为善意

的时候由其主张对其关系上不能主张虚伪表示的无效，因此在举证责任分配上第三人承担证明责任[22]。
第二种学说为“法定效果说”，该学说认为虚伪表示当然归为无效，主张有效是法律给予第三人的特殊

保护。第三种“享受权说”，任何人对于善意第三人均不得主张其无效，但是善意第三人也可以抛弃其

享有的有效之权利[17]。 
通过比对各个学说，“法定效果说”主张对第三人的保护其实是法律给予的特殊“权利”，该学说

直截了当但是欠缺说服力，不予采纳。“无效主张否定说”和“法定效果说”都承认虚伪表示的法律效

果是无效的，只是前者认为仅在无效的情况下赋予第三人一否认权，在该说下，第三人事实上一开始是

被推动为恶意的，仅在其能够主张自身善意的情况下，才能否认虚伪表示的无效，“享受权说”则恰恰

与此相反，该学说的是建立在第三人为善意的情况下即虚伪表示一开始即对其有效，仅当行为人和相对

人证明第三人恶意才能否认第三人的权利。笔者更为赞同“无效主张否定说”，原因包括：首先，虚伪

表示的效力当然不发生效力这是意思表示解释和私法自治的必然结果，其次，为何对第三人存在有效的

情形，就是因为在涉及虚伪表示产生的外观行为下存在信赖该外观行为的第三人，此时才产生保护私法

自治和维护信赖利益的对峙情形，既然是出现的无效下的特殊情形，对于主张异常形态的“有效”的第

三人就应当积极承担证明责任，不然，表意人和相对人很难发觉自己在无真意的情况下作出的虚伪表示

竟然还存在需要保护的第三人。 

5. 结论 

虚伪表示一般化对抗规则的确立一直以来是我国学界和实务界争议的焦点，这不仅是过去立法草案

中草草删除带来的不甘，也是实务界对于遭遇诸多现实案型而欠缺实证法支持的无奈。比较法下，德国

不设立一般化的虚伪表示对抗规则源于自身体系的完备，日本设立的一般化规则在于对其采用意思主义

变动模式下的补救[12]。单个条文的设置应当服务于整个法律体系，考虑我国《民法典》分编的诸多规范

尚且无法满足所有案型中对善意第三人的保护这就需要在总则编设立一般化的虚伪表示对抗规则来填

补空缺。对于《民法典》尚且缺乏一般化规范的情况而裁判者又不得不对无法类推分编特别化规范的

案情，可以通过诚实信用(第 7 条)以及权利不得滥用(第 132 条)结合第 146 条的规定实现对善意第三人

信赖的保护。 

参考文献 
[1] 龙卫球, 刘保玉, 主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释义与适用指导[M]. 北京: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7: 518. 

[2] 葛江虬. “知假买假”: 基于功能主义的评价标准构建与实践应用[J]. 法学家, 2020(1): 160-172. 

[3] [德]卡尔∙拉伦茨. 德国民法通论(下册) [M]. 王晓晔, 等, 译.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3: 497. 

[4] 杨代雄. 法律行为论[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1: 271. 

[5] 杨代雄. 恶意串通行为的立法取舍——以恶意串通、脱法行为与通谋虚伪表示的关系为视角[J]. 比较法研究, 
2014(4): 106-121. 

[6] 杜新梅. 通谋虚伪表示不得对抗规则的理论解构——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146 条第 1 款为中心[J].
南海法学, 2020, 4(2): 54-67. 

https://doi.org/10.12677/ds.2024.103164


邓继圣 
 

 

DOI: 10.12677/ds.2024.103164 50 争议解决 
 

[7] 龙卫球. 民法总论[M]. 北京: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2: 487-490. 

[8] 孙鹏. 物权公示论——以物权变动为中心[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4: 282-283. 

[9] 王泽鉴. 民法总则[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361-405. 

[10] 林诚二. 通谋虚伪意思表示中善意第三人之认定[J]. 月旦法学教室, 2010(89): 19. 

[11] 施鸿鹏. 通谋虚伪表示基础上对抗规则的教义学展开[J]. 东方法学, 2022(1): 147-160. 

[12] 李宇. 民法总则要义: 规范释论与判解集注[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17: 533-534. 

[13] 武腾. 无效、可撤销民事法律行为与善意第三人保护[J]. 清华法学, 2018, 12(1): 152-168. 

[14] 史尚宽. 民法总论[M].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0: 388. 

[15] 谢鸿飞, 主编. 民法典评注∙合同编[M]. 北京: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21: 541. 

[16] 顾全. 民事法律行为效力评价维度——兼论及限制性规范体系的理解适用[J]. 东方法学, 2021(1): 139-153. 

[17] 史尚宽. 民法总论[M].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0: 389. 

[18] 林诚二. 民法总则[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8: 361. 

[19] 石一峰. 私法中善意认定的规则体系[J]. 法学研究, 2020, 42(4): 131-149. 

[20] 台湾大学法律学院, 等, 编译. 德国民法典[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 362. 

[21] 张双根. 股权善意取得之质疑——基于解释论的分析[J]. 法学家, 2016(1): 131-147. 

[22] [日]山本敬三. 民法讲义 I∙总则[M]. 解亘,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109. 

https://doi.org/10.12677/ds.2024.103164

	论通谋虚伪表示一般化与特别化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规则
	摘  要
	关键词
	On Collusion and Hypocrisy, Generalization and Specialization Must not Conflict with the Bona Fide Third Party Rule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虚伪表示对抗规则的样态
	2.1. 绝对无效模式
	2.2. 相对无效模式
	2.3. 两种模式的差异

	3. 我国对虚伪表示对抗规则的选择及其完善
	3.1. 特别化虚伪表示对抗规范保护范围的不充分性
	3.2. 一般化与特别化虚伪表示对抗规则的非矛盾性

	4. 虚伪表示一般对抗规则的理论构成
	4.1. 第三人的范围
	4.2. 善意的认定
	4.3. 不得对抗的内涵

	5. 结论
	参考文献

